附件1：

委托提取指南
 
    凡因偿还市公积金贷款申请提取公积金的，须与中心签订委托还贷提取协议，由中心从职工首次还款满一年（连续偿还12个月）的次月开始，每年定期为职工代办一次提取，实现自动划转。
职工配偶或房屋产权共有人在本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可同时作为委托人与中心签订协议。有多个委托人的，需确定一名主委托人，提取资金转入主委托人卡（折）帐户内。
（一）需提交的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：
1、  借款合同（只需原件）;
2、委托人身份证;
3、主委托人公积金银行联名卡，无联名卡的提供本地建行、工行存折或卡；
4、配偶双方同时签订协议的，需出具婚姻关系证明；房屋产权共有人同时签订协议的，需出具房屋产权证或购房合同；
5、委托人不能到场签订协议的，可委托配偶代办。代办人提供身份证及婚姻关系证明；
（二）特别告知：
未签订委托提取协议的，可参照商业贷款还贷提取指南办理柜台提取，但提取时必须预留1年的缴存余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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